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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上博简《孔子诗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陈 丹 奇

摘　 要：学界对《孔子诗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作者、简序编排、简文释读、文本阐释四大议题，文本阐释又包含对其

诗学、诗经学史、思想史、历史文化价值的多维探索。 回顾与反思其学术史可知，作者问题要立足先秦时代的著述

观念与实践，注意区分“作者”“述者”“抄者”的各自角色及其意义；简序编排要重视物质形态的作用，遵循形制第

一、表达第二、意义第三的原则；文本阐释应建立在文本整理的坚实基础之上，文本整理又以简文释读为核心；诗学

研究是《诗论》研究的根本与归宿，其他阐释研究则要注意文献的使用限度。
关键词：《孔子诗论》；作者；简序编排；简文释读；文本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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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４ 年，上海博物馆分数次从香港文物市场购

回 １２００ 余枚战国楚简（后简称“上博简”），其中绝

大部分为先秦佚籍，这是继郭店楚简之后先秦古籍

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２００１ 年，由马承源整理的《上
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公开出版，其中包

括《孔子诗论》等三篇简文。 《孔子诗论》首次呈现

孔子系统授《诗》的言论，迅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马承源、李学勤、饶宗颐、庞朴、李零等一大批学者积

极参与讨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①，产生了不少

带有颠覆性的观点。 李学勤先生指出，《孔子诗论》
对于中国整个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从

《诗经》早期传本、孔子整理《诗经》、孔门《诗》学发

展、《毛诗》与《毛诗序》、四家诗传授、历代诗学评

价、近现代诗学反思七个方面详细说明②。 对近 ２０
年《孔子诗论》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回顾与反思，
不仅有助于孔子诗学思想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整个

《诗经》学以及中国诗学传统的研究。 以往关于《孔
子诗论》研究的综述未能全面梳理已有研究成果，
且多限于整理研究的探讨，对阐释研究关注不足。
本文拟在通盘回顾《孔子诗论》学术史的基础上，对

其研究中的若干原则与方法进行学理上的反思。

一、关于《孔子诗论》的作者

　 　 学界对《诗论》作者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

阶段，一是《诗论》中“ ”的隶定释读，二是《诗论》
作者的确定。 以下分而论之：

１．授《诗》者“ ”的考释之争

《诗论》正式发布前，马承源曾介绍该篇见于多

简的“ ”为“孔子”的重文，而授《诗》者就是孔子；
裘锡圭、李学勤怀疑“ ”为“卜子”，即孔子弟子子

夏；黄锡全又指出，“ ”不排除是孔子曾孙“子上”
的可能性。 以上探讨虽涉及《诗论》的授《诗》者，实
为对合文“ ”的隶定释读之争。

先说“孔子”说，学者们有三方面的论据：就字

形而言，该合文的主体部分是当时“孔”字尚未规范

化的写法③，古字书所存古文字形可验证④，其字形

来源不单是书写上的讹变，还可能为有意的音化⑤；
从文例来看，在竹简形制、字体相同的《子羔》《鲁邦

大旱》中也出现这一合文⑥，而《鲁邦大旱》的“ ”
在对话中自称“丘”， 可知“ ”即孔子⑦； 在文辞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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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上，《诗论》中评诗者主观的直率评语⑧与《子羔》
中施教者的训诫口吻⑨，均可判断“ ”为孔子。 再

说“卜子”说，李学勤以为合文中的“卜”是取楚文字

“占”上半所从的“卜”⑩。 最后说“子上”说，黄锡全

提出“ ”是“上”字借用了“子”的笔画。
否认合文为“孔子”的理由，主要是两周文字中

未见“孔子”的此类写法，但“卜子” “子上”亦复如

是。 楚文字只有类似合文中“卜”的写法，但“卜子”
与战国的合文规范及运用合文意图不符，典籍中

也无“卜子”作子夏之例。 楚简中没有“子上”说所

谓的借笔实例，而此说亦与文献记载相龃龉。
要之，“孔子”说既有古文“孔”的字形依据，也

符合文字讹变、音化的内在规律，加之同一批简文中

的文例实证与语气判断，“ ”为孔子几成定论。
２．《诗论》作者辨析

先秦时代的著述观念与后世殊异，《诗论》的授

《诗》者与《诗论》的作者不能等同，即便认同合文

“ ”为孔子，《诗论》的作者问题仍无法解决。 迄今

为止，学界对《诗论》作者的说法有五类九种：
第一类为“孔子”说。 学者们从授《诗》者、评诗

方式、思想倾向等层面加以考论，强调《诗论》作为

后学记录、整理先师“语录”的文本，理应将其“著作

权”归于孔子。
第二类为“孔子弟子” 说，细分为“子夏” “子

羔”“子游”三种。 “子夏”说最初建立在误读合文的

基础上，在承认授《诗》者为孔子后，学者们又从文

本结构、句式修辞、思想背景等层面论证其合

理性。 “子羔” 说主要由简文的物质形态引发，
《诗论》在形制上承接《子羔》而来，而简文先子羔问

孔子“三王之作”后孔子论《诗》的形式，又与《孔子

家语·庙制》的相关问对有异曲同工之妙。 “子
游”说立足《诗论》的思想内容，即将《论语》《礼记》
和郭店简《性自命出》《五行》所见的子游学派思想，
与《诗论》中的论诗特点和内容、论诗术语、解诗用

语等相印证。
第三类为“孔子再传弟子”说，可分为“泛论再

传弟子”与“划定学派归属”两种。 前者以称谓来判

断作者是孔门再传弟子；后者则由“子夏”说推演

为“子夏门人”说。
第四类为“孔子曾孙”说，即黄锡全以合文作

“子上”而立说。
第五类为“不知名”说，一种是接受春秋官学而

“以《诗》为史”的学者，这出于对《诗论》与传世文

献中孔子解《诗》言论的比较；另一种是思孟学派中

以“心志”“性情”解《诗》的不知名学者，其源于对

战国著述实际的反思。
综上，既然合文即“孔子”已为学界共识，那么

“孔子曾孙”说可排除。 “‘以《诗》为史’的不知名”
说与简文事实不符。 “思孟学派不知名”说与“子
游”说均以“心性”论为基础，而子游又是思孟学派

酝酿期的重要人物，此说实可归入“孔子再传弟

子”说。 相较而言，“孔子” “孔子弟子” “孔子再传

弟子”三类说法均有文字释读、文献考证、文本分析

等较为完整的证据链。 三者的根本分歧是《诗论》
文本中孔子言论的地位。 将《诗论》视为弟子后学

征引孔子言论的学者们秉持两点论据，一是部分简

文非孔子言论，二是《诗论》与《礼记·中庸》征引孔

子言论的体式相类。 但经徐正英考辨，《诗论》非
孔子言论的比重很小（仅占 １ ／ １４ 强）。 此外，《孔
丛子》所载的“孔子论《诗》”“孔子论《书》”与《诗
论》均是对“五经”的评论，却呈现出“问对”而非

“解经”的形态，《中庸》在体式上的参照意义有其局

限性。 《诗论》总体呈现出孔子与弟子围绕《诗》而
加以问对的形态，孔子言论贯穿文本始终且居于主

导地位。 换言之，《诗论》是弟子后学对孔子《诗》说
的追忆与传授。

参考余嘉锡《古书通例》及西方学者对先秦时

代作者问题的意见，我们可从《诗论》文本的生成

过程入手，对其作者的不同面相加以理论化描述：首
先是孔子讲授其对《诗》的原创性思考；然后是弟子

后学在传习中不断地阐释与改写；最后是南楚学者

对源自鲁地的文本加以转写与传抄。 因此，《诗论》
的“作者”是孔子，“述者”是孔门弟子后学，“抄者”
则是楚地学者或文化程度不高的“纯粹抄手”，以上

三个方面共同构成《诗论》作者的概念。

二、《孔子诗论》的简序编排

“简的第一道编线之上和第三道编线之下都留

白”的“留白简”，与其他写满文字的“满写简”形
制差异很大。 对“留白简”的认识和处理关涉《诗
论》整体的简序编排。

１．“留白简”的成因与原貌

学者们或以为“留白简”原有文字，如“皱缩”
说，即简首、简尾因化学作用而导致字迹脱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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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刮削”说，即“留白”是先写后削，并推断“留白

简”原分三栏书写，后因故将上下两栏刮去。 或以

为“留白简”留白部分原无文字，其一是为装饰保护

中端文字而人为修削竹简；其二是所据底本为残

本，抄本因袭而“留白”；其三是抄手先抄竹简中

段而来不及补抄上下两头；其四是强调一段文字

而故意如此书写。
以上说法有三种与实际不符。 对“皱缩”说的

质疑是不会整齐脱去上下两端且不留墨迹与竹简

受自然力影响而失去字迹的实例不符；“所据底本

为残本”说的主要缺陷在于抄写遇到残缺可“留白”
而不需要刮削；“来不及补抄”说则建立在诸多假设

之上。 “刮削”说证据不足，彭浩指出竹简先写后刮

的实例主要用于有意改正误字或删除某些文字，
《诗论》简规整的刮削不应在书写文字后。 而彭氏

所倡原分三栏后刮削上下两栏的说法，又与先秦古

书分栏抄写的现象不符，如郭店简《语丛三》简 ６４
至简 ７２ 分两栏书写，但上、下栏的容字数基本相同，
若《诗论》“留白简”分三栏，则中间一栏的容字数约

分别为上、下栏的 ５ 倍。 且《语丛三》主要为体式短

小的格言警句，《诗论》的问对体式似无分栏必要。
相形之下，“留白简”原无文字的第一、四说可

互为补充。 首先，“留白简”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字

布局，其简端呈现的“圆弧形”是为审美需要而特

意修治的；其次，竹简的修治流程中有更细致的平

整、打磨和简端修治的步骤，“留白简”即经历此

步骤而用以特殊书写的竹简；最后，“留白简”所

抄内容具有特殊性。 总之，“留白简”因竹简修治

与书写策略而原无文字的观点更富逻辑性。
２．“留白简”与“满写简”的关系

一方面，以廖名春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这两类简

分属两篇；另一方面，更多学者将这两类简视为同

一篇。 两说的根本分歧在于，两类文字布局不同而

形制相类的竹简能否编为一篇。 李零曾钩稽出古人

“长短相间”的版式安排，此种现象亦得到出土竹

简的印证，如郭店简《语丛三》由“不分栏书写” （简
１ 至简 ６３）与“上下栏书写”（简 ６４ 至简 ７２）两类简

编联而成。 又贾连翔发现，清华简《治邦之道》 《治
政之道》的竹简修治情况、编联时间、书手均不相

同，但它们原本也极可能编连为一卷，即两者“同篇

异制”。 总之，将“留白简”作为一个整体与“满写

简”相编联，符合先秦古书的实际形态。

３．“留白简”与“满写简”的编联

现有 ２４ 种编排意见的分歧集中在三方面：一是

“留白简”的内部次序；二是“简 １”的篇章归属与位

置；三是“满写简”的编次。
首先，针对 ６ 支“留白简”，学者们大多将“简

４—５”“简 ２—３”作为两个编联组。 此外，将简 ７ 置

于简 ２ 前的观点亦能成立。 如马银琴所言，简 ７ 所

引《皇矣》《大明》诗句、孔子之言与简 ２“寺也，文王

受命矣”均论文王受命之事而可将此二简相连，于
是又能构成简 ７—２—３ 的编联组。

值得注意的是，简 ６ 可编排在简 ２２ 之后。 李学

勤指出两支简简首都在系绳的缺口上方一小段处折

断，李零以为简 ６ 在形制上是构成前后过渡的关

键。 在句型上，简 ２２ 与简 ６ 又均有“《 ××》曰＋诗
句＋吾×之”的表述形式。 从形制、语义两方面，可证

实简 ２２—６ 的编联组是成立的，即简 ６ 与“满写简”
相连而在“留白简”中位于第一简。

其次，简 １ 的归属问题分为两种意见。 一是将

简 １ 墨节以上内容归为他篇，墨节以下内容作为

《诗论》的开端；二是将简 １ 整体划归到《诗论》
中。 后者驳斥前者的论据如下：与《诗论》简 １ 墨节

相同的符号及用法又见于简 ５、简 １８，后两处被普遍

认为是分章标记；《子羔》简 １４ 与《鲁邦大旱》简 ６
的墨节后留有大段空白，应表示分篇而非分章，《诗
论》简 １ 墨节后紧跟孔子论诗文字，非分篇标记；
《诗论》简 １ 墨节上的文字应为孔子论《诗》之言，
《孟子·公孙丑上》所载孔子语“为此诗者，其知道

乎”就与简文“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如出一辙。
因此，简 １ 整体属于《诗论》应无疑问。

既然简 １ 墨节下并非《诗论》篇首的内容，那么

简 １ 在《诗论》中的位置只有篇内、篇末两种可能。
其中赞同简 １ 在篇内者，或割裂“留白简”而分置于

《诗论》的篇首、篇末，同时将简 １ 附于篇首的几支

“留白简”后；或将简 １ 插入“留白简”之中，并将其

整体置于篇末。 从“留白简”的整体性出发，这两种

编排均不符合“形制优先”原则。 相较而言，将简 １
置于篇末在形制上较为合理，无论简 １ 前接编联组

简 ７—２—３ 还是简 ４—５，均有语义上的理据。
所以简 １ 位于《诗论》篇末且前接 ６ 支“留白简”。

最后，学者们目前对“满写简”的编排有 ２４ 种

意见。 几乎所有学者都赞同的编联组为简 ２１—２２、
简 １２—１３、简 ８—９、简 ２８—２９，半数以上学者均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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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联组为简 １５—１１、简 １６—２４、简 ２５—２６、简

１０—１４、简 １９—１８。 如果说前一类的编排基本能坐

实，那么后一类的编排则可能性较大。
总之，“留白简”与“满写简”同属一篇，《诗论》

总体上以“满写简＋留白简＋简 １”为序。 其中“留白

简”以简 ６ 起首，简 ７—２—３、简 ４—５ 为两个编联组

却无法断定先后次序。 “满写简”只能确认一部分

编联组，其他简序的编排还不能作为定论。
借鉴学者们的编排经验，在“形制优先”的前

提下，作为补充要素的语义可细分为“表达方式”与
“内涵意义”。 其中表现为特定句型、体式、文例的

表达方式又要优先于相对主观的内涵意义。 简言

之，在简序编排中要以形制第一、表达第二、意义第

三为基本原则。

三、《孔子诗论》的简文释读

自《诗论》整理本面世以来，学者们相继提出

一些新的释读意见与补充看法，按研究目的可分为

三类：第一，李学勤、范毓周、周凤五等针对疑

难字词的选择性释读。 第二，赵苑夙、侯乃峰、
俞绍宏等汇集各家意见而参以己意的集成性释

读。 第三，黄怀信、晁福林、常森等在采用诸

家见解、钩稽相关文献后，进一步考订疑难字词、疏
通句意、翻译全文。 就考释内容来看，又分为“《诗
经》篇名”“所引诗句” “《诗论》评语”三方面，以下

分别举例说明诸家的释读情况：
其一，《诗论》现存《诗经》篇名的考订，学者们

的意见已大体趋于一致，总结性的成果可参考刘信

芳的研究。 以上篇名大多与今本《毛诗》相对应，
但在个别篇名的释读与认定上还有分歧，如简 ２７ 的

“中氏”，就有“未见篇名”“《螽斯》”“《燕燕》诗中别

篇”诸说。 因此，篇名的释读不仅要具备传统小学

的知识，还需对《诗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非常

熟悉。
其二，《诗论》简 ６“乍竞唯人”的“乍”字，同时

涉及简文的用字讹误与今本《毛诗》的异文。 此句

出自《周颂·烈文》，今本作“无竞维人”。 整理者以

为简文“乍”与“亡”字形相近，古“亡”“无”通用，今
本“无”为传抄之讹。 有学者否定此说，列举出

《诗经》大量的“无竞”文例及历代注疏的论据，说明

“无竞”实为先秦熟语。 而将“亡”误抄为“乍”的
论据为：先秦时代有无之“无”常用“亡”字，“亡”

“乍”的战国形体相近而易混同。 总之，多数学者

所持的“亡”因形近而讹误为“乍”的观点较为可信，
即《诗论》 所据底本原作 “亡”，抄手将其误抄为

“乍”。 由此可见，释读有今本《毛诗》参照的简文，
首先检验简文字形是否存在讹误的可能，不能轻易

用《诗论》引《诗》的个别“异文”来否定今本《毛诗》
中“熟语”的读法。

其三，简 １“诗亡 志，乐亡 情，文亡 言”是

对“诗”“乐”“文”的综评，又为《诗论》全篇的结尾。
整理者以为 从 从心，以 为声符，按辞义可读为

《离骚》之“离”。 学界对此隶定无异议，但提出多

种释读意见，大致有“吝”“怜”“陵”“隐”“泯”“忞”
六说。 以上释读皆有古音依据可寻，然而读“隐”亦
有语义上的内证，学界公认《诗论》简 ２０“其 志必

有以喻也”中的“ ”与“ ”为同一字的不同写法，
同为评论《木瓜》的简 １９ 又有“藏愿”之语，正与简

２０ 的“ 志”互文见义。 此外，读“隐”还有字形上的

旁证，即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军爵律》简 １５６
“以为隐官工”中“隐”的字形与“ ”相似。 “隐”
字说兼具语音、语义、字形三方面的证据，在目前来

看最为可信。 实际上，古音通假的相关理论及实践

有其局限性。 若能将释读的文字与无释读问题的

上下文相互发明，无疑会提供更符合当时“阅读习

惯”的文字用法与意义表达。
从历时性来看，学界的简文释读大致经历了由

考释字词到疏解全篇的过程；就共时性而言，《诗
论》的若干疑难字词还存在一些争议，已解决的释

读问题则带来一些方法论上的启示。

四、《孔子诗论》的文本阐释

纵观学界的阐释研究，《诗论》具有诗学、诗经

学史、思想史、历史文化等多重价值。
１．诗学研究

《诗论》是我国目前最早的诗学专论，其研究的

最终归宿应该是诗学理论。 《诗论》的诗学研究

可归为两个方面：
一是以《诗论》为主题而探讨其诗学理论及特

点的专题研究，可细分为内容、特点、体式三类。 首

先，《诗论》诗学内容的研究既有以诗篇评语为中心

者，如以简 １０ 对《关雎》 《樛木》 《汉广》 《鹊巢》 《甘
棠》《绿衣》 《燕燕》一组诗的评语为核心，探讨《诗
论》的诗学理念；也有以诗学命题为对象者，除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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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诗论》补正“思无邪”“兴观群怨”“诗言志”等传

统命题外，学者们还开掘出众多新的命题，如“乐
亡离情”说、“文无隐言”说、“文亡隐意”说、
“诗亡隐志” 说、 “邦风纳物” 说、 “诗犹旁门”
说、“颂”论与“大雅”论等。 其次，学者们对《诗
论》评 《诗》 特点的总结不尽相同，如 “以性情说

诗”、 “以礼说诗”、 “以德论诗”、 “以诗解

诗”、“以智论诗”等。 最后，学界对《诗论》体式

的看法视角多样，或归纳论《诗》的“范型”，或提

炼评诗的表现手法，或概括《诗论》整体的“评点

体式”，或从《诗论》的语言与修辞特点出发来考

察其文本性质。
此外，还有从文本层次、诗学结构、文论价值等

问题入手对《诗论》进行总体观照者。 其中徐正

英《上博简〈孔子诗论〉研究》先对《诗论》作者、时
代、简序、释文加以考订与整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全

面探究简文独特的诗学理论与贡献，为《诗论》专
题研究的集成之作。

二是将《诗论》置于古代诗学的整体发展进程

中，与相关诗学典籍及理论加以比较的宏观研究。
首先考察《诗论》在先秦诗学史上的定位问题，或将

《诗论》视为孔子诗学理论的代表，或认为《诗论》
属于孔门弟子后学的诗学观点。 正是基于对其诗

学史的不同定位，诸家的诗学阐释也呈现出一定的

差异。 其次探究《诗论》与汉代诗学的关系，或注重

二者的差异性，如李山以为《诗论》对《汉广》的论述

符合其本义，并以此先秦诗说检讨两汉今古《诗》
说；或强调二者的继承性，如张祝平由《诗论》《楚
辞章句》《毛诗笺》勾勒出先秦两汉以比兴讽谏寄志

释诗的演变轨迹。 辩证地看，汉代诗学对《诗论》
既有传承也有创新。

不能忽视的是，常森从中国诗学的背景下加以

考察，指出《诗论》的缺席与以《诗序》 《毛传》 《郑
笺》为核心的汉唐《诗经》学形态模式的确立，令后

人对中国早期诗学的认识出现巨大偏差。
由于诸家对《诗论》作者、时代、地域的不同认

识，导致他们在评价其诗学价值时产生异说。 因而

由文献整理提升到理论阐释的《诗论》诗学研究，才
符合从微观到宏观的一般认识规律。

２．诗经学史研究

诗经学史上仍有许多未解决的公案，《诗论》为
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契机，这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方面。
其一，《诗序》的性质及作者。 既有学者认为二

者在诗论观点上极为一致，也有学者指出两种

《诗》说各有侧重，还有学者以为它们属于同一诗

学系统，但二者具有不同的传承路径与功能。 客

观来看，第三种观点较为合理。 至于《诗序》的作者

问题，《诗论》似乎无法提供实质性的新论据。
其二，《诗》篇主旨，即学者们利用《诗论》的评

《诗》之语，逆推所论诗篇的意旨。 事实上，孔子论

《诗》的目的在于诗教而非文献整理，其评语未必都

符合《诗》的原初含义。 如《诗论》简 ２９“《卷耳》不
知人”一句，学者们多将其视为《卷耳》“本义”，李山

则考证“不知人”其实是对《卷耳》 歌唱情景的评

论。 即便孔子所言确为《诗》本义，由于《诗论》若
干评语只有篇题而不引诗句的特点，也会使同名诗

篇的本义产生混淆。 如《诗论》简 ９ 评《黄鸟》之语，
整理者以为即《小雅·黄鸟》，但也有学者以其为

《秦风·黄鸟》。
其三，《诗》的编定，即通过《诗论》来探讨《诗

经》的成书。 但《诗论》仍不能为相关问题的解决

提供直接证据，如《关雎》文本的最初分章，虽可据

简 １４“其四章则喻矣”来否定汉儒的“三章”说，却
仍有“五章”说与“四章”说的分歧。

除以上所举外，研究还涉及“采诗”“孔子删诗”
“四始”“风雅正变”等问题。 由于简文的残缺与表

述的多义性，造成学者们对《诗论》材料的不同认识

与处理。 即使一些在释读上无争议的材料，也未必

能成为解决相关问题的铁证。
３．思想史研究

作为战国楚地流传的孔子授《诗》言论，《诗论》
为研究早期儒家思想贡献了新材料。 《诗论》的思

想史研究集中于四个方面：
其一，《诗论》中所见礼学观。 王晖以为《诗论》

评《关雎》所谓的“以色喻于礼”“反纳于礼”即孔子

的“克己复礼”思想。 日本学者池田知久则提出，
《诗论》的“礼”思想和马王堆帛书《五行》的“礼”思
想相同，是在荀子的“礼”思想基础上形成的。

其二，《诗论》中所见民性观。 就《诗论》简 １６、
简 ２０、简 ２４ 三次出现的“民性固然”而言，多数学者

是论孔子所说的“民性”与孟子等的性善性恶这种

社会性不同，刘信芳、晁福林则指出“民性固然”即

使是本于自然人性，也会受到社会关系的渐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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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诗论》中所见天命观。 针对简 ２５ 评《兔
爰》之语，晁福林以为“不逢时”应该读为“不奉时”，
意为“不尊奉天命”。 曹建国在反驳其作为旁证

的同简评语“《肠肠》小人”时指出，与晁氏以为的

《大雅·荡》不同，多数学者将“肠肠”读为“阳阳”，
以其对应《王风·君子阳阳》，且此诗还有逸诗的可

能性。
其四，《诗论》的整体思想。 有学者认为，《诗

论》初步呈现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理论倾向。
也有学者指出，《诗论》强调个人的德行修养，表现

出孔子将周人群体教化的关怀转向对个人道德的

重视。
此外，学者们还广泛探讨了《诗论》蕴含的婚

姻、君子、荐贤、重农观念与美学思想。
阐释《诗论》所见的若干观念，探究其在儒家思

想流变中的地位，固然有深化认识之功。 但在具体

研究中，思想的阐发需建立在坚实的整理研究之上，
不应以意逆志。

４．历史文化研究

《诗论》评《诗》之语的发现，为相关诗篇的本事

补充了新论据。 晁福林指出《诗论》为《诗》、史互证

的工作开辟了新境界，其系列文章是此类研究的

代表，大体分为三类：一是社会史问题，如以《诗论》
简 ２９ 为据，论述春秋初期由重德到重力这种社会观

念的转变；二是政治史问题，如以《诗论》评《桑
柔》所反映的本事来探讨周代重大政治事件之一的

“共和行政”；三是礼俗史问题，如通过《诗论》简

２１、简 ２２ 评《宛丘》之语，探讨周代的巫觋信仰。
此外，其他学者的研究基本囿于礼俗史的范畴，但相

同的简文也会产生相异的诠释，如都基于《诗论》评
《甘棠》之语，曾毅指出其反映了周代的宗庙祭祀制

与孔子崇尚“报”的祭祀观，罗新慧则以为其显现

出孔子时代仍存在“社树”崇拜。
其实，《诗论》没有《诗序》那样“以史解《诗》”

的显著倾向。 通过《诗论》简约的评《诗》之语，能否

推导出相关诗篇的本事及其历史文化背景，还需在

具体研究中秉持谨慎的态度。

五、余论

通过对近 ２０ 年《诗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我
们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诗论》未注明篇题、作者而与其他内容

合抄的形态，反映了战国楚地儒家文献的原始面貌。
《诗论》中的授《诗》者“孔子”及其与《子羔》 《鲁邦

大旱》的合抄卷题所呈现的“子羔”，均不能与该文

本的作者直接等同起来。 研究者不能以后世的著述

观念以今律古，要充分考虑到先秦时代作者问题的

复杂性，将《诗论》文本的形成视为一个动态过程，
既要理解“古人以学术为公”的著述观念与实践，也
要探究思想原创的“作者”、传授的“述者”、书写的

“抄者”在文本生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

作用。
第二，属于“盗掘简”的《诗论》有佚失若干竹简

的情况，现存 ２９ 支简未必等同其实际篇幅，而 ２９ 支

简的残损又使部分语义不能连贯，同时还无可参照

的今本来辅助简序编排。 在尚未发现同类文献的情

况下，目前只能认定一个“满写简＋留白简＋简 １”的
总体简序及部分编联组。 研究者要在今后的简序编

排中，避免将主观性的语义作为主要依据，重视简文

客观的物质形态，遵循形制第一、表达第二、意义第

三的原则。
第三，《诗论》为出土佚书，较之传世经典，既有

战国文字的释读之难，又无历代学者的注疏之便。
作为竹简整理研究的核心与阐释研究的基石，简文

释读极为重要，在进行诗学、诗经学史、思想史、历史

文化等视角的阐释研究之前，要将简文释读的成果

加以系统总结与全面吸收。 在一些尚有争议的疑难

字词上，研究者不但要关注最新的简帛文字研究成

果，还需结合自身的文献积累完善相关考释内容。
第四，不同学科与知识背景的学者，能从同一文

献中窥见其不同的价值。 作为我国目前最早的诗学

专论与孔子论《诗》的佚书，诗学研究最能体现《诗
论》的本质特征与文献价值，要进一步加强《诗论》
的诗学理论研究，正确评价其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

史上的重要地位与贡献。 其他视角的《诗论》阐释

研究，则需注意文献的适用度与有效性，实事求是地

发挥简文的作用。

注释

①据笔者粗略统计，目前以《诗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著达 １６ 部，
硕博论文与博士后出站报告有 ２１ 篇，有关《孔子诗论》研究的论文

６００ 余篇。 ②李学勤：《〈诗论〉简七问———在清华大学“新出楚简与

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中国三峡建设》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③⑥⑧马承源：《〈诗论〉讲授者为孔子之说不可移》，《中华文史

论丛》第六十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 ④朱渊清：《读简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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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年，第 ４０３—４０４ 页。 ⑤禤健聪：《上博楚简“孔”字试说》，《古
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辑，中华书局，２０１２ 年；杨泽生：《续说从“卜”形
的“孔子”合文》，《古文字研究》第三十辑，中华书局，２０１４ 年。 ⑦濮

茅左：《关于上海战国竹简中“孔子”的认定———论〈孔子诗论〉中合

文是“孔子”而非“卜子”“子上”》，《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七辑，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 ⑨李零：《参加“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
的几点感想》，《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３２ 页。 ⑩李学勤：《再说“卜子”合文》，清华大学简帛讲读班

第 １３ 次研讨会论文，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黄锡全：《“孔子”乎？
“卜子”乎？ “子上”乎？》，简帛研究网，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徐正英：《上博简〈诗论〉作者复议》，《中州学刊》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 
马承源：《竹书〈孔子诗论〉兼及诗的有关资料（摘要）》，艾兰、邢文

编：《新出简帛研究———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文物出版

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３ 页；王齐洲：《孔子、子夏诗论比较———兼论上海

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之命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 李学勤：《〈诗论〉 的体裁和作

者》，《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６３—
２６８ 页。 江林昌：《由上博简〈诗说〉的体例论其定名与作者》，《孔
子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晁福林：《从王权观念变化看上博简〈诗
论〉的作者及年代》，《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李零：
《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一）———〈子羔〉篇“孔子诗论”部分》，《上博楚

简三篇校读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３７ 页。 廖

名春：《上博〈诗论〉简的作者和作年———兼论子羔也可能传〈诗〉》，
《齐鲁学刊》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曹建国：《子游学派与〈孔子诗论〉关
系考论》，《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３２—１６８ 页。 陈立：《〈孔子诗论〉的作者与时代》，简帛研究网，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 日。 房瑞丽：《〈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
作者身份及思想内涵探析》，《兰州学刊》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郑杰文：
《上博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作者试测》，《文学遗产》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
陈桐生：《〈孔子诗论〉的作者和时代》，《〈孔子诗论〉研究》，中华

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３６—９６ 页。 陈桐生的《〈孔子诗论〉的作者和时

代》以汉代四家诗为参照，证明《诗论》贯穿着人性教化精神，并非

“以《诗》为史”。 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０２—１８３ 页。 《孔丛子·记义》 的 “孔子读

《诗》”章与《孔丛子·论书》的“子夏问《书》”章。 程苏东：《也谈

战国秦汉时期“作者”问题的出现》，《文艺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２１、１１９—１６８、１３３、１２５—１２６ 页。 李学勤：《〈诗
论〉简的编联与复原》，《中国哲学史》 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周凤五：
《论上博〈孔子诗论〉竹简留白问题》，简帛研究网，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彭浩：《〈诗论〉留白简与古书的抄写格式》，谢维扬、朱渊

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
第 ２９７—２９８ 页。 江林昌：《试析上博简〈诗说〉的编联与结构》，艾
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文
物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２７—１４１ 页。 姜广辉：《古〈诗序〉留白简的

意含暨改换简文排序思路》，简帛研究网，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 陈

斯鹏：《战国竹简〈诗论〉编联新探》，《简帛文献与文学考论》，中山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２３—３６ 页。 曹峰：《〈孔子诗论〉的留白

简、简序、分章等问题》，《上博楚简思想研究》，万卷楼，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３０ 页。 徐正英：《上博简〈孔子诗论〉简序复排与简文释

读》，《先唐文学与文学思想考论———以出土文献为起点》（增补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７５—９１ 页。 贾连翔：《战国竹书形

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中心》，中西书局，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４７、７４ 页。 程鹏万：《简牍帛书格式研究》，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６ 页。 晁福林：《上博简〈诗论〉研究》，商
务印书馆，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３、３０—２６０ 页。 廖名春：《上博〈诗论〉简的

形制和编联》，《孔子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李零：《简帛的形制与

使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８ 页。 贾连翔：《从〈治邦之道〉〈治政之道〉看战

国竹书“同篇异制”现象》，《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马银琴：《上博简〈诗论〉与〈诗〉的早期形态》，简帛研

究网，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５ 日。 李学勤：《〈诗论〉说〈宛丘〉 等七篇释

义》，《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２８３—
２８６ 页。 濮茅左：《〈孔子诗论〉简序解析》，简帛研究网，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６ 日。 康少峰：《〈诗论〉简制、简序及文字释读研究》，四川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５ 年。 侯乃峰：《上博楚简儒学文献校理》，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１—４０ 页。 李锐：《〈孔子诗论〉简序

调整刍议》，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

书店，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９２—１９８ 页。 张三夕：《关于上博简〈孔子诗论〉
编联排序的几个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 李学勤：《〈诗论〉简“隐”字说》，清华大学简帛讲

读班第 １２ 次研讨会论文，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范毓周：《上海博

物馆藏楚简〈诗论〉第 ２ 简的释读问题》，《东南文化》 ２００２ 年第 ７
期。 周凤五：《〈孔子诗论〉新释文及注解》，简帛研究网，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赵苑夙：《上博楚简〈孔子诗论〉文字研究》，花木兰文化

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９—３１１ 页。 俞绍宏：《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

简集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１８３ 页。 黄怀信：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３—２７７ 页。 常森：《简帛〈诗论〉 〈五行〉疏证》，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８—１３３、３７ 页。 刘信芳：《新世纪以来

的上博简〈诗论〉研究》，《中州学刊》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姚小鸥：《关
于上海楚简〈孔子诗论〉释文考释的若干商榷》，《中州学刊》２００２ 年

第 ３ 期。 董莲池：《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
解诂（二）》，《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于茀：《金石简

帛诗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６０ 页。 来国龙：《通
假字、新语文学和出土战国秦汉简帛的研究》，贾晋华、陈伟、王小

林、来国龙编：《新语文学与早期中国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９２—１１５ 页。 王承略：《〈孔子诗论〉说〈关雎〉等七篇义解》，
《孔子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 晁福林：《“思无邪”与〈诗〉之思———
上博简〈诗论〉研究拾遗》，《文学遗产》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赵东栓：《“兴
观群怨”说与〈孔子诗论〉》，《齐鲁学刊》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吴福秀：《从
上博简〈诗论〉探“诗言志”说》，《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廖群：《“乐亡（毋）离情”：〈孔子诗论〉 “歌言情”说》，《文艺

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周裕锴：《“文无隐言”与儒家的形上等级

制》，《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 徐正英：《上博简〈孔子诗

论〉“文亡隐意”说的文体学意义》，《文艺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 
陈瑶：《上博简“诗亡隐志”与先秦楚地诗学抒情传统》，《中国人民大

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韩高年：《〈孔子诗论〉 “邦风纳物”说与

先秦诗学》，《青海社会科学》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 孙世洋：《上博简

２５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论诗〉“诗犹旁门”说本义综辨———兼论其多元并包的开明诗学

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徐正英：《上博简〈孔
子诗论〉“颂”论及其诗学史意义》，《文艺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徐正

英：《上博简〈孔子诗论〉“大雅”论残简阙文臆补与相关诗学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赵涛：《从〈孔子诗论〉中的

“情”看孔门诗教的特点》，简帛研究网，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廖名

春：《上博〈诗论〉简“以礼说〈诗〉”初探》，《出土简帛丛考》，湖北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４３—５６ 页。 荆雨：《由〈论语〉和〈诗论〉谈

孔子以德论诗》，《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 
秦桦林：《以诗解诗———上博简〈孔子诗论〉保存的孔门诗教的方法

之一》，简帛研究网，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曹建国、张玖青：《孔子

论“智”与〈诗论〉简以“智”论诗》，《江汉考古》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臧克和：《上博楚竹书中的“诗论”文献及范型》，《学术研究》２００３ 年

第 ９ 期。 刘信芳：《〈诗论〉所评诗歌表现手法研究》，《孔子诗论述

学》，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３８—４７ 页。 郭丹：《出土简牍文

献之文体与文则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美］柯马丁：《说〈诗〉：〈孔子诗论〉之文理与义

理》，《文学遗产》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陈彦辉：《上博简〈孔子诗论〉的
四个层次》，《学术交流》 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１ 期；王秀臣：《上博简〈孔子诗

论〉的诗学结构及其意义》，《社会科学辑刊》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陈斯

鹏：《竹简〈诗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复旦学报》
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 徐正英：《上博简〈孔子诗论〉研究》，中山大学博

士后出站报告，２００６ 年。 马银琴：《论孔子的诗教主张及其思想渊

源》，《文学评论》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 刘毓庆：《楚竹书〈孔子诗论〉与
孔门后学的诗学倾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 年

第 ４ 期。 李山：《汉儒〈诗〉说之演变———从〈孔子诗论〉 〈周南·
汉广〉篇的本义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 年

第 ４ 期。 张祝平：《从〈孔子诗论〉至〈楚辞章句〉〈毛诗笺〉———先

秦两汉以比兴讽谏寄志释诗的轨迹》，《中国楚辞学》第二十一辑，学
苑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 常森：《新出土〈诗论〉以及中国早期诗学的体

系化根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方铭：《〈孔子诗论〉与孔子文学目的论的再认识》，《文艺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彭林：《“诗序”“诗论”辨》，简帛研究网，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姚小鸥、任黎明：《关于〈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关系研究

的若干问题》，《中州学刊》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李山：《关于“〈卷耳〉
不知人”———读〈孔子诗论〉札记之二》，简帛研究网，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张峰：《〈孔子诗论〉简 ９ 与〈诗经·黄鸟〉合证》，《文艺评论》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王志：《上博简〈孔子诗论〉与〈诗经〉成书考》，
《人文中国学报》 第十二期，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 金宝：
《〈诗论〉“四章”新考与〈关雎〉五章说》，《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王晖：《从〈孔子诗论〉所言〈关雎〉主旨看儒家的礼教思

想》，《中国哲学史》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日］池田知久著，曹峰译：
《上海楚简〈孔子诗论〉中出现的“豊（礼）”的问题———以关雎篇中

所见节制人欲的“豊（礼）”为中心》，《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中
华书局，２００６ 年，第 ３７６—４０２ 页。 李锐：《从上博〈诗论〉看孔子的

“民性”观》，《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９８—３１４ 页。 晁福林：《从上博简〈诗论〉对于〈诗·兔爰〉
的评析看孔子的天命观》，《孔子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曹建国、张
玖青：《孔子的时命观与上博简〈孔子诗论·兔爰〉之评———兼与晁

福林先生商榷》，《孔子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 陈桐生：《哲学·礼

学·诗学———谈〈性情论〉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中国哲学

史》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傅凯瑄：《〈孔子诗论〉中的思想史线索》，《简
帛》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 晁福林：《〈诗〉、史互证：
上博简〈诗论〉钩沉》，《史学月刊》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 晁福林：《英雄

气短：春秋初期社会观念变迁之一例———上博简〈诗论〉第 ２９ 号简

补释》，《史学月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晁福林：《试论上博简〈诗论〉
第 ２３ 简对〈诗·桑柔〉的评析———附论“共和行政”的若干问题》，
《史学月刊》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０ 期。 晁福林：《孔子与〈宛丘〉———兼论

周代巫觋地位的变化与巫女不嫁之俗》，《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曾毅：《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甘棠〉看周代祭祀制度———
兼论孔子的祭祀观》，《北方论丛》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罗新慧：《上博

简〈诗论〉“甘棠”与上古风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责任编辑：采　 薇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ｕ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Ｍｕｓｅｕｍ

Ｃｈｅｎ Ｄａｎｑ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ａｎｄ ｔｅｘ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ｏｎｇ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Ｑｉｎ ｅｒａ，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ｆｏｒｍ ｆｉｒｓ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ｉｒｄ； Ｔｅｘ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ｃｏ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ｅｘｔｅｎｔ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ｔｅｘｔ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３５１

上博简《孔子诗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